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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7            证券简称：泰格医药             公告编码（2016）033 号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泰州捷通泰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收购不属于关联交易 

2、本次股权收购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 交易概述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格医药”或“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4,000万股（含本数）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7,900万元（含本数）（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并拟使用其中部分募集资金60,000万元收购泰州捷通泰瑞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通泰瑞”或“标的公司”）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16年4月12日，泰格医药与付晓阳、温雅歆、新疆泰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和捷通康华（天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

拟使用本次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万元收购捷通泰瑞100%的股权，其中以人民

币12,900万元的价格收购付晓阳持有的捷通泰瑞21.5%的股权，以人民币12,900万元的价格

收购温雅歆持有的捷通泰瑞21.5%的股权，以人民币30,600万元的价格收购新疆泰睿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泰睿”）持有的捷通泰瑞51%的股权，以人民币3,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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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收购捷通康华（天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捷通康华”）持有的捷通泰瑞

6%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泰格医药将持有捷通泰瑞100%的股权。上述交易不属

于关联交易。 

《股权转让协议》自交易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经泰格医药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之日起生效。 

2016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泰州捷

通泰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该议案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付晓阳，男，汉族，出生于1975年4月，现任捷通泰瑞董事兼总经理。付晓阳先生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温雅歆，男，汉族，出生于1971年2月，现任捷通泰瑞的董事、北京医捷通科技有

限公司的总经理。温雅歆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新疆泰睿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新疆泰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    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 37 号 3-8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石河子睿德信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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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金额： 30,8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

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核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新疆泰睿的合伙人结构如下： 

 

泰格医药作为有限合伙人（LP）在新疆泰睿中持有9.74%的出资份额，与其他合伙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关联方

认定的相关规则，新疆泰睿不认定为泰格医药的关联方。 

4、捷通康华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捷通康华（天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    所： 天津市河西区合肥道与江西路交口西南侧富润中心 1-707 



 

4 

 

执行事务合伙人： 付晓阳 

出资金额： 3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 日 

经营范围：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调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核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捷通康华的合伙人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份额（元） 份额比例 

于红 有限合伙人 48,000  16.00% 

李伟 有限合伙人 48,000  16.00% 

罗峰 有限合伙人 48,000  16.00% 

唐欣玥 有限合伙人 36,000  12.00% 

刘龙 有限合伙人 24,000  8.00% 

孙娟 有限合伙人 24,000  8.00% 

周贵 有限合伙人 24,000  8.00% 

杨丹丹 有限合伙人 18,000  6.00% 

付晓阳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5,000  5.00% 

朱永琴 有限合伙人 9,000  3.00% 

张翠仙 有限合伙人 6,000  2.00% 

合计 300,000  100.00% 

上述有限合伙人均为捷通泰瑞在职员工。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1） 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泰州捷通泰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9132354902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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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泰州中国医药城口泰路东侧、新阳路北侧G26幢9层A002号 

注册资本：4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勇 

经营范围：药物研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会议和展览服务；职业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自2014年12月18日至2034年12月17日。  

（2） 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情况 

泰格医药本次拟收购捷通泰瑞100%的股权，该等股权不存在权属不清的情况，不存在

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的情况，

亦不存在涉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3） 本次交易所涉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捷通泰瑞各股东均已放弃行使对本次交易所涉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4）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捷通泰瑞的主营业务属于CRO业务范畴，是国内领先专注于医疗器械的CRO公司，其

核心服务是为医疗器械（包括IVD）企业的相关医疗器械产品研发提供所需的临床研究外

包服务，主要包括医疗器械注册申报服务、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技术服务和医疗器械专业人

才猎聘服务。 

（5） 标的公司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a) 医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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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北京医捷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苏州街18号院-2楼12A09室（高新技术研发区） 

法定代表人： 付晓阳 

注册资本： 17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1 月 11 日 

经营范围： 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信息

网络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08 月 15 日）；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会议服务；展览服务；市场调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捷通泰瑞持股 100% 

b) 捷通康诺 

公司名称： 北京捷通康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院长远天地大厦 2 号楼 12A09 室 

法定代表人： 付晓阳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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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03 年 4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项目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捷通泰瑞持股 100% 

c) 捷通埃默高 

公司名称： 捷通埃默高（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院-2 楼 12A08 室 

法定代表人： 付晓阳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12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会

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市场调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捷通泰瑞持股 100% 

d) 捷通康信 

公司名称： 捷通康信（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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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苏州街 18 号院-2 楼 1209 室 

法定代表人： 付晓阳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1 月 3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会

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市场调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捷通泰瑞持股 100% 

e) 捷通艾维迪 

公司名称： 北京捷通艾维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新风街2号天成科技大厦A座1502房

间 

法定代表人： 付晓阳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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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市场调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医捷通持股 100% 

f) 香港捷通 

公司全称： 
捷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Jyton Enterprise Group Limited 

注册地址： 九龙九龙湾宏冠道八号金汉工业大厦 603 室 

成立时间： 2001 年 6 月 13 日 

业务性质： 印刷，工业，投资，贸易，咨询，打印 

股权结构 医捷通持股 100% 

2、本次股权转让前捷通泰瑞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付晓阳 86.00 21.50 

2 温雅歆 86.00 21.50 

3 新疆泰睿 204.00 51.00 

4 捷通康华 24.00 6.00 

合计 400 100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6]第150681号），标的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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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资产总额 114,145,017.84 

负债总额 70,236,948.07 

应收款项总额 8,292,029.36 

净资产 43,908,069.77 

营业收入 67,035,001.49 

营业利润 28,125,245.10 

净利润 22,852,46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70,476.70 

 

4、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机构 

泰格医药就本次交易聘请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审计机构，聘请

了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评估机构，该等中介机构均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 

 

四、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各方  

转让方：付晓阳、温雅歆、新疆泰睿、捷通康华 

受让方：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价格  

交易各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泰格医药以人民币60,000万元的价格收购捷通泰瑞100%

的股权，其中以人民币12,900万元的价格收购付晓阳持有的捷通泰瑞21.5%的股权，以人民

币12,900万元的价格收购温雅歆持有的捷通泰瑞21.5%的股权，以人民币30,600万元的价格

收购新疆泰睿持有的捷通泰瑞51%的股权，以人民币3,600万元的价格收购捷通康华持有的

捷通泰瑞6%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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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泰格医药将持有捷通泰瑞100%的股权。  

3、支付方式及分期付款安排  

（1）第一期：在所有交割先决条件成就或被泰格医药放弃的前提下，在登记机关向

捷通泰瑞颁发反映股权转让的营业执照之日起的十（10）个营业日内，泰格医药应将应付

付晓阳、温雅歆、新疆泰睿、捷通康华的目标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90%（即人民币54,000

万元）支付至付晓阳、温雅歆、新疆泰睿、捷通康华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其中向付晓阳

支付人民币11,610万元，向温雅歆支付人民币11,610万元，向新疆泰睿支付人民币27,540

万元，向捷通康华支付人民币3,240万元； 

（2）第二期：在所有交割先决条件成就或被泰格医药放弃的前提下，且捷通泰瑞2018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六十（60）日内，泰格医药应将应付付晓阳、温雅歆、新疆泰睿、捷通

康华的目标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剩余部分支付至付晓阳、温雅歆、新疆泰睿、捷通康华书

面指定的银行账户，且届时应向付晓阳、温雅歆、新疆泰睿、捷通康华支付的剩余目标股

权转让价款金额将根据业绩承诺和特别奖励的规定相应调整。 

4、《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应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经泰格医药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中国证

监会核准本次发行之日起生效。 

5、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出具的《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收购而涉及的泰州捷通泰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书》信资评报字（2016）第2008号，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日为2015

年12月31日，捷通泰瑞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60,300万元，捷通泰瑞100%股权以评

估价值为基础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6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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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选用适当，评估和交

易价格公允。 

6、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公司拟使用本次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万元收购捷通泰瑞100%的股权。  

7、交割 

本次交易应在所有交割先决条件成就或被放弃后，由交易对方和泰格医药在捷通泰瑞

营业地址进行交割。除非交易对方和泰格医药另有约定，登记机关向捷通泰瑞颁发反映股

权转让的新营业执照之日应被约定为交割日。 

8、违约责任  

（1）若一方未履行其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任何实质性义务或该方在《股权转

让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严重失实或不准确，则该方（下称“违约方”）已违反《股

权转让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任一履约方（下称“履约方”）可书面通知违约方，指出其

已违反《股权转让协议》且应在合理期限内（不应超过自该通知之日起30日）纠正该违约。 

（2）若出现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该违约方违反《股

权转让协议》而引致的损失负责。除非另有书面约定，交易对方应当对《股权转让协议》

以及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所签订的其它协议和文件承担连带责任。 

（3）《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救济方式为非排他性的，履约方行使《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的相关权利和救济不影响其依照适用法律有权获得的其他任何权利和救济。 

9、关于过渡期及过渡期损益的约定 

交易各方同意并确认，自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至交割日，如果捷通泰瑞发

生损失的，则该等损失由交易对方承担并向捷通泰瑞补足，如果捷通泰瑞产生利润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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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利润由泰格医药享有。捷通泰瑞截至交割日的累计滚存利润由泰格医药享有。 

 

五、 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人员安排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除 非经泰格医药事先书面同意，（1）交易对方中的

付晓阳、温雅歆应确保其在由泰格医药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捷通泰

瑞2018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之日前不会主动从捷通泰瑞离职；且（2）

交易对方应确保捷通泰瑞及其子公司的关键岗位（包括生产、管理、研发、销售等）人员

稳定，捷通泰瑞的现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等核心人员应与公司签订服务期不少于3年（自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算）的劳动合同，并确保捷通泰瑞及其子公司的关键人员（范

围经泰格医药认可）与相关捷通泰瑞及其子公司签订内容和格式为泰格医药所接受的保

密、不竞争和知识产权归属协议。 

2、规范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与独立性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泰格医药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不会导致泰格医药与其关联方产生同

业竞争的情况，也不会影响泰格医药与其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

的独立性。 

 

六、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捷通泰瑞股权，目的是迅速提升公司在医疗器械CRO领域内的行业竞争力，引进

优秀管理团队，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从而能够进一步扩大业务布局。 

 

七、 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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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股权转让协议》； 

4、 《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150681 号）； 

5、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而涉及的泰州捷通泰瑞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2016）第 2008 号）。 

 

特此公告。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